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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词解释

政府预算：是指经法定程序由国家权力机关批准的政府年度

财政收支计划。包含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政府预算中的调入资金、调出资

金主要反映四本预算之间的平衡关系。

一般公共预算：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，以社会管理者身

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，维

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、保障安全等方面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即通常所指的“地方财政收入”，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。一

般公共预算支出按照功能分类，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、教育支

出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卫生健康支出、农林水支出等；按照

经济性质分类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对个人和

家庭的补助、对企事业单位补助、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：是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、发

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，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

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，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实行存

量调整和增量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，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：是指国家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

利而提供救助和补给，以便实现国家社会保障职能、建立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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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制度而编制的收支预算。该预算封闭运行，其管理方式与其他

三本预算不同。
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：指以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能力差

异为基础，以实现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一种

财政平衡机制。按现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，一般性转移支付

收入主要包括体制补助收入、结算补助、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、

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、共同事

权转移支付收入等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：指政府间服务于特定政策目标，必须按

规定用途使用的转移支付资金。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：一般公共预算按照预算法及国务院有关

规定设置，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不足，实现跨年度平衡的

资金。按照预算法规定，结余资金应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地方政府债务：指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发展举借，

需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。

地方政府债券：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，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，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发

行并办理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政府债券，分为一般债券和专

项债券。一般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

举债发行的债券，本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。专项债券是

指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、收费公路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

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，本金通过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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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支出：主要包括教育支出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、社会

保障和就业支出、卫生健康支出、节能环保支出、农林水支出、

交通运输支出、科普活动、地震事务、气象事务、住房保障支出

等。

“三保”支出：指保障基本民生、工资、运转方面的支出。

保基本民生支出包括各级政府核定并纳入基本民生政策的教育、

社会保障、医疗卫生、民政事务等领域事项支出。保工资支出包

括国家出台的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，随工资计提的养老保险、医

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、职业年金等。保运

转支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、离退休公用经费、公务用车

经费、工会经费等。

零基预算：是指不考虑过去的预算项目和收支水平，在编制

预算时，对所有的预算支出均以零点为基础，从实际需要与可能

出发，逐项审核各项支出的必要性、合理性以及支出数额，在综

合平衡的基础上科学编制预算的方法。

预算绩效管理：主要内容是创新预算管理方式，更加注重结

果导向、强调成本效益、硬化责任约束，通过建立绩效评估机制、

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、做好绩效运行监控、开展绩效评价和结果应

用等，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

“五个财政”：健康财政、安全财政、发展财政、民生财政、

质效财政。


